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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经济委员会 

议程项目39：国际航空运输的经济管理 — 政策 

大韩民国消费者保护政策所取得的进展和 
积极的消费者满意度提升战略 

（由大韩民国提交） 

执行摘要 

本工作文件介绍了大韩民国在消费者保护政策方面取得的最新进展，并概述了一些新的旨在提升

消费者满意度的积极战略。 

行动：请大会： 

a) 注意本工作文件中所载信息；和 

b) 鼓励成员国审议第3段中所提的建议。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战略目标D — 航空运输经济发展。 

财务影响： 不适用 

参考文件：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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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大韩民国（ROK）承认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取得的丰硕成果，理事会于 2015 年 6 月通过了消

费者保护核心原则及一个新的航空运输自由化长期愿景。 

1.2  大韩民国在本国航空运输业消费者保护制度与国际民航组织消费者保护核心原则之间取得一

致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种进展可与成员国共享，以推动航空运输可持续增长。 

1.3  此外，大韩民国希望建议采用将以信息技术为导向的商业环境与积极的方法进行融合的战略。 

2.  讨论 

2.1  为满足国际旅客和货物的运输需求，大韩民国航空运输业务量在不断上升，最近几年排名世

界第 6。旅客投诉的数量也从 2000 年的 1 597 起上升至 2014 年的 6 789 起，投诉主要与退票手续费过

高相关（54.2%）。 

2.2  为了满足大众预期和需求，大韩民国政府在土地、基础设施和运输部（MOLIT）内组建了一

个新的部门，对航空运输消费者保护进行监督。此外，编写了一份消费者保护问题处理程序方面的通

知，这些问题涉及到向旅客进行信息披露、承运人在航班延误方面担负的责任、航班取消、超额预订、

指示性总价、退款和停机坪延误等。 

2.3  为了确保适当地实施消费者保护原则，大韩民国将通过政府监督职能部门来监督与国家航空

运营人以及往返大韩民国的外国运营人相关的投诉案件的实际处理过程。 

2.4  每家航空公司的运输合同将接受专家的审查，以便在消费者保护与行业竞争之间取得一个适

当的平衡。 

2.5  基于草拟规则，航空公司应确定一个联络点（电话、电子邮件等），使得消费者能够易于联

系到负责个人或部门，以便在无语言障碍的情况下解决问题。 

3.  新业务环境的应对战略 

3.1  航空运输业在航空公司运营类型（国内短程、国际长程）、服务的区分（全服务、低成本）、

票款交易处理和信息传播等方面正面临快速变动。 

3.2  由于先进信息技术的到来，旅客现在可利用高速数据通信所带来的所有益处，并已习惯于实

时的信息搜索和共享，以及货物和服务的选择。为了应对这些较高的期望，应修订和更新现有消费者

保护做法。举例来说，虽然消费者越来越倾向于电子客票，但一些航空公司仍在其运输合同中保留一

个条款，指出每丢失一张票，将征收 150 美元的手续费。飞行状态和相关变化 — 包括延误、取消和登

机门变更信息 — 可通过移动电话和因特网服务实时、方便地传达给旅客，且给航空公司带来的经济负

担为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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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虽然存在上述问题，航空公司在引入积极的消费者保护战略方面犹豫不决。这一点在国际航

协强调航空运输业利润较低的文件中便可得到印证。国际航协还强调，虽然对航空公司工作人员进行

教育相对较为容易且更为实际，但对消费者进行教育以提高消费者满意度非常重要（航空公司运输合

同大约有 45 页，旅客在购票之前极少全部阅读）。 

3.4  为了鼓励航空运输业的可持续增长，消费者保护政策应朝着提高消费者满意度的方向演变。

此外，航空公司应根据在消费者满意度方面所做投资的概念来重塑成本的概念，以实现航空运输的可

持续增长。 

3.5  鉴于本文件中所述问题，航空运输的利害攸关方 — 包括政府、行业和其他专家 — 必须致力

于拟定积极的消费者战略，以应对不断前进的电子商务环境。 

4.  结论 

4.1  请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审议第 3 段中所提的建议。 

 

 

— 完 — 


